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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「學生出缺勤管理辦法」 
106.07.12 學務會議通過 

107.08.29 校務會議通過 

108.12.04 修訂會議通過 

109.08.28 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111.06.24 校務會議通過 

113.08.23 校務會議通過 

114.08.30 校務會議通過 

壹、依據：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及本校實際需要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為落實學生出缺勤管理，並使學生出缺勤及相關請假有所遵循，以輔導同學促其

生活作息正常，並培養守法守紀、勤勉向學之美德。 

參、管制時間： 

一、上午 8時至上課地點(教室)，實施授課，由任課老師實施點名。 

二、午休：每日中午 12 時 30 時至 12 時 50 分為午休時間，應於教室實施午休。 

肆、管制方式：  

一、管制卡： 

    學生上學期間，每日由各班副班長將班級出席狀況填註於「缺曠課管制卡」(黃卡)內，

於第一節下課時交至教官室及該班導師，以利缺曠情形掌握。 

二、點名表： 

    全校各班（含空堂、跑班、社團活動等）副班長，每日早自習前（課前）領回各班點名

表，由該堂課任老師點名後將缺曠情形填註並簽名，副班長於當日上課結束後，將點

名表繳回教官室，由生輔組辦理學生缺曠彙整作業。 

三、線上點名： 

    由導師指派學生實施線上點名，或由任課老師自行操作系統，最後生輔組再以當日繳

回之點名表重複確認。 

四、曠課管制： 

    學生缺曠達 32 節(含)以上，由教官室寄發聯繫函，並由導師邀家長到校訪談，家長、

導師、教官及輔導室多方輔導，以改善學生缺曠情形。 

  五、逾期請假： 

      不論假別於返校後三日內須完成請假程序，超過三日將視為逾期請假，將依學生獎懲 

      辦法規定予以懲處。 

伍、請假規定︰請假方式為線上請假或實體假本請假二擇一，請假 1-2 日，經家長、導師及

轉導教官簽核後登錄管制。，3日(含)以上僅限實體假本請假，需檢附相關證明，送學務

處，由學務主任簽核。 

一、事假：學生因家庭或私人事務不能上課時，應先檢具相關證明（如家長證明等）於事

假前，完成請假手續，如未事先請假者，事後概以曠課論，唯臨時因事請假者，應以

當日家長電話請假，事後准予補辦手續。除非特殊事故，舉凡學校重大活動(開學典禮、

休業式、校務評鑑…等)、校外教學及考試期間皆不得請事假。另 3 日(含)以上旅遊或

出國事假，需檢附相關證明，由導師視情形，經學務處個案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

准。 

二、病假：學生因病無法上課，到校 3 日(含)內（不含假日）檢附相關證明（如健康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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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、家長證明、就診資料等），完成請假手續。因病連續請假 2日(含)以上者，需持

有就診證明或住院證明，3 日以上及遇段考或期末考時，需持衛福部評鑑合格之地區

醫院 (含)以上之診斷證明請假，經核准後始得辦理補考(相關補考規定依教務處試務

組規定辦理)。 

三、身心調適假：每次請假為半日或 1 日為單位，每學期以 3 日為限。學生如因身心不適

因素須請假，到校前須由家長(實際照顧者)先行通知導師(如未事先通知事後不得補請，

除持有專業機構之診斷證明)，返校後出具家長(實際照顧者)同意證明完成請假手續；

到校後如需提早離校者，須聯繫家長(實際照顧者)取得同意後循臨時外出模式離校，

返校後出具家長(實際照顧者)同意證明完成請假手續。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      

期補考期間，不適用身心調適假。 

 四、喪假：學生於直系親屬發生死亡情形時，給予喪假 3 日，檢附相關證明（如訃聞等）

經家長、導師及輔導教官簽署後，完成請假手續。 

五、公假：學生因代表學校競賽或有關公共服務不能上課時，事先至教官室領取公假單，

並於個人班級、座號、公假時間、原因等欄位詳實填註，經相關人員及教官室簽章送

學務處，由學務主任核示後，正聯送教官室辦理註銷曠課事宜，副聯交請假人收執。 

六、生理假︰如因生理期致身體不適，每月得請 1日生理假。 

七、娩假：學生妊娠未滿 2個月流產者，給予產假 5日；妊娠 2個以上未滿 3個月流產者，

給予產假 1 週，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者，給予產假 4 週；分娩時得請娩假，給予產假

6週，需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。 

八、產前假：女性學生妊娠後於分娩前，給予產前假 4 日，得分次申請，不得保留至分娩

後。 

九、陪產假：學生其配偶分娩時，給予陪產假 3 日，需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

證明書辦理請假。 

十、育嬰假︰召開個案，依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臨時外出：學生因臨時事故需離校時，向導師報告，經與家長聯繫後，填寫臨時外

出單，經導師及教官簽署後始能離開，返校後完成相關請假手續。 

陸、附記: 

一、學生未能正常到校，其相關獎懲及評量依本校「學生獎懲實施規定」及「學生學習評

量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